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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0 年第一批协会标准制订、修

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20〕14 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在广泛调查研

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

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为 8 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材

料、设计、加工与制作、安装、验收。 

请注意本规程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规程的发布机构不承担

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与市政工程产品应用分会归口管理，

由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

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

区首体南路 9 号主语国际 5 号楼 7 层；邮编：100048）。 

主编单位：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安赫电气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CECS《
数

据
中

心
综

合
支

吊
架

应
用

技
术

规
程

》
征

求
意

见
稿



·2· 

 

目  次 

1  总    则 ............................................................................................................. （1） 

2  术语和符号 ......................................................................................................... （3） 

2.1  术语 .............................................................................................................. （3） 

2.2  符号 .............................................................................................................. （5） 

3  基本规定 ............................................................................................................. （8） 

4  材    料 ........................................................................................................... （12） 

5  设    计 ........................................................................................................... （16） 

5.1  一般规定 .................................................................................................... （16） 

5.2  布置原则 ...................................................................... （错误!未定义书签。） 

5.3  地震作用计算 ............................................................................................ （25） 

5.4  荷载与荷载组合 .......................................................... （错误!未定义书签。） 

5.5  构件设计 .................................................................................................... （26） 

6  加工与制作 ....................................................................................................... （30） 

7  安  装 ............................................................................................................... （32） 

7.1  一般规定 .................................................................................................... （32） 

7.2  安装准备 .................................................................................................... （32） 

7.3  安装施工 .................................................................................................... （33） 

8  验  收 ............................................................................................................... （36） 

8.1  一般规定 .................................................................................................... （36） 

8.2  主控项目 .................................................................................................... （37） 

8.3  一般项目 .................................................................................................... （38） 

附录 A  间距和设置 ............................................................................................. （39） 

附录 B  入场验收记录表 ..................................................................................... （45） 

附录 C  检验批质量和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 （46） 

用词说明 ................................................................................................................. （47） 

引用标准名录 ......................................................................................................... （48） 

条文说明 ................................................................................................................. （51） 

CECS《
数

据
中

心
综

合
支

吊
架

应
用

技
术

规
程

》
征

求
意

见
稿



·3· 

 

 

Contents 
1  General provisions ............................................................................................... （1） 

2  Terms and symbols .............................................................................................. （3） 

2.1  Terms ............................................................................................................ （3） 

2.2  Symbols ........................................................................................................ （5） 

3  Basic requirements .............................................................................................. （8） 

4  Materials ............................................................................................................ （11） 

5  Design of structure ............................................................................................ （15） 

5.1  General requirements .................................................................................. （15） 

5.2  Layout principle .......................................................................................... （17） 

5.3  Calculation for earthquake action ............................................................... （21） 

5.4  Loads and combination ............................................................................... （24） 

5.5  Design of member ...................................................................................... （25） 

6  Processing and fabrication ................................................................................. （29） 

7  Installation ......................................................................................................... （31） 

7.1  General requirements .................................................................................. （31） 

7.2  Preparation .................................................................................................. （31） 

7.3  Installation and construction ....................................................................... （32） 

8  Quality acceptance of engineering .................................................................... （35） 

8.1  General requirements .................................................................................. （35） 

8.2  Dominant items........................................................................................... （36） 

8.3  Ordinary items ............................................................................................ （37） 

Appendix A  Distance and layout .......................................................................... （38） 

Appendix B  Records of site inspection for acceptance ........................................ （44） 

Appendix C  Records of inspection lots and sub-item  

projects for quality acceptance ........................................................ （45） 

Explanation of wording ........................................................................................... （47） 

List of quoted standards ........................................................................................... （48） 

CECS《
数

据
中

心
综

合
支

吊
架

应
用

技
术

规
程

》
征

求
意

见
稿



·4· 

 

Addition：Explanation of provision ....................................................................... （50） 

 

 

CECS《
数

据
中

心
综

合
支

吊
架

应
用

技
术

规
程

》
征

求
意

见
稿



 

 

 
·1· 

 

1  总  则 

1.0.1  为规范综合支吊架在数据中心中的应用，提高工程质量，做到安全可靠、

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制定本规程。 

【条文说明】 

1.0.1  当前，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信息技术与传

统产业加速融合，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中心作为各个行业信息系统运行的物

理载体，已成为经济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扮演

至关重要的角色。《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第五代移

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可以预见，我国数据中心未来仍将保

持快速增长势头。 

数据中心的设备管线系统荷载大，布置繁琐复杂，涉及各专业的功能性机电

设备、管线较多，装配式支吊架凭借构件标准化、生产效率高、安装便捷、耐久

性好、安全可靠等优点，在数据中心建筑机电工程领域应用比较广泛。 

装配式支吊架按功能主要分为装配式承重支吊架和抗震支吊架。综合支吊架

是在现有装配式支吊架技术基础上，在设计阶段将支吊架的承重和抗震功能综合

考虑，在正常工况下主要承担建筑机电管线的重力荷载，在地震发生时还需承担

地震作用的一种新型装配式支吊架。综合支吊架同时具备装配式承重支吊架的承

重功能和抗震支吊架的抗震功能，可更好地确保建筑机电工程的安全可靠与经济

合理。 

综合支吊架目前在装配式支吊架行业仍处于初期阶段，行业相关技术人员缺

乏、缺少标准规范作为设计依据，无法适应综合支吊架在建筑机电工程领域的大

规模推广应用。因此，本规范以与支吊架有关的现行国行标为基础，旨在为安全、

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综合支吊架应用技术提供可靠设计依据，引导综合支

吊架的标准化设计、生产和施工安全、验收，提升综合支吊架工程质量，规范装

配式支吊架行业发展，并进一步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绿色低碳发展。 

1.0.2  本规程适用于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至 8 度地区数据中心综合支吊架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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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验收。 

1.0.3  综合支吊架在数据中心中的应用除应符合本规程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 

1.0.3  综合支吊架在数据中心应用时，与产品技术要求密切相关的标准主要有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支吊架通用技术条件》GB/T 37267、《装配式支吊架通用

技术要求》GB/T 38053，与结构设计有关密切相关的标准主要有国家标准《建筑

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工程结构可靠性设

计统一标准》GB 50153，与抗震设计密切相关的标准主要有国家现行标准《建筑

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建筑

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非结构构件抗震设计规范》JGJ 339。 

CECS《
数

据
中

心
综

合
支

吊
架

应
用

技
术

规
程

》
征

求
意

见
稿



 

 

 
·3·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为集中放置的电子信息设备提供运行环境的建筑场所。 

2.1.2  综合支吊架  integrated supports and hangers 

同时承受永久荷载、可变荷载和地震作用，并进行统筹设计和计算的装配式

支吊架。 

【条文说明】 

2.1.2  综合支吊架是装配式支吊架行业经过多年发展衍生出来的一种新型装配式

支吊架。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颁布实施之初，抗

震支吊架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存在，与承重支吊架各司其职。简单来说，在对装

配式支吊架进行力学分析的时候，承重支吊架只计算承重作用，抗震支吊架只计

算水平地震作用。但是在实际工程中，装配式支吊架并非单独承担某一种力的作

用，而是同时承担重力和水平地震作用的复杂受力结构体系，因此装配式支吊架

需要考虑重力荷载和水平地震作用下的综合受力情况。同时因为地震的偶然性和

罕遇性，单独的抗震支吊架在大部分时间内都不需要发挥其抵御地震作用的能力，

容易造成抗震支吊架在产品端以次充好，在施工安装环节滥竽充数、敷衍了事，

同时也存在抗震支吊架与承重支吊架重复设置和浪费材料的问题。 

综合支吊架以承重抗震一体化为设计理念，在设计时同时考虑了正常工况下

需要承担重力作用，在地震发生时需要承担抵抗水平地震作用，并根据划定范围

内所有装配式支吊架为计算单元对每个支吊架进行重力荷载和地震作用的分配，

因而能更加系统和科学的解决机电工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问题。     

2.1.3  装配式支吊架  fabricated support and hanger 

工厂预制构件并通过装配方式在施工现场进行就位安装，并与建筑结构体牢

固连接的支吊架。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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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装配式支吊架相对于传统现场焊接支吊架具有标准化生产、装配化安装、

施工高效安全、节材、环境友好、坚固耐用、安装效果美观、构件具有通用性和

互换性等特点，已广泛应用于机电工程中。 

2.1.4  吊杆 hanger  

支吊架的竖向杆件，主要包括通丝螺杆和 C形槽钢。 

【条文说明】 

2.1.4  吊杆主要分为两种型式，一种是通丝螺杆，根据长细比要求在实际工程中

通常为通丝螺杆通过螺杆紧固件与 C 形槽钢形成加固吊杆组件，加固吊杆组件通

过螺杆接头与建筑主体结构进行连接；另一种是 C形槽钢，C形槽钢通过槽钢底座

与建筑主体结构进行连接。吊杆构造示意见图 1。 

                               
(a)  吊杆Ⅰ                           (b)  吊杆Ⅱ 

1—螺杆接头；2—C形槽钢；3—螺杆紧固件；4—通丝螺杆；5—槽钢底座 

                         图 1  吊杆构造示意图 

2.1.5  抗震斜撑  seismic restraint 

提高支吊架侧向刚度，能够将水平地震作用传递给建筑主体结构的构件。 

【条文说明】 

2.1.5  抗震斜撑的主要功能是限制管线位移、防止管线振动，并将水平地震作用

传递给建筑主体结构。同时在进行结构计算时，抗震斜撑可为支吊架提供较大的

侧向刚度。 

2.1.6  连接构件 connecting component  

槽钢与槽钢之间的连接件、槽钢与混凝土结构之间的连接件以及槽钢与钢结

构之间的连接件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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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抗震连接件  seismic connecting component 

用于连接抗震斜撑的单独或组合的构件。 

2.1.8  管夹  pipe connecting componnent 

    通过锁紧管道以防止管道在特定方向发生滑脱移动的构件。 

2.2  符  号 

2.2.1  荷载和荷载效应 

F——沿最不利方向施加于建筑机电工程设施重心处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G——建筑机电工程设施的重力； 

Mx——同一截面处对 x 轴的弯矩设计值； 

My——同一截面处对 y 轴的弯矩设计值； 

  Mmax——所计算构件段范围内的最大弯矩设计值； 

Mx1——绕强轴作用的最大弯矩设计值； 

N——轴心力设计值； 

S——建筑机电工程设施或构件内力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SE——考虑地震作用时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SGE——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效应； 

SEhk——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SGjk——第 j 个永久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效应； 

SQ1k——主导可变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效应； 

SQik——第 i 个可变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效应； 

Sd——不考虑地震作用时荷载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Sk——标准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V——计算截面沿腹板平面作用的剪力设计值； 

𝜏𝜏——构件的剪应力设计值。 

2.2.2  计算指标 

C——设计对挠度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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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钢材的弹性模量； 

NEx

＇——参数； 

Rd——综合支吊架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f ——钢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设计值 

fu——钢材的抗拉强度最小值； 

fv——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fy——钢材的屈服强度； 

βs——建筑机电工程设施或构件的楼面反应谱值； 

σ——正应力设计值； 

𝜆𝜆x——构件截面对 x 轴的长细比。 

2.2.3  几何参数 

A——构件的毛截面面积； 

An——构件的净截面面积； 

I——毛截面惯性矩； 

L——距下一带纵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间距； 

L1——带纵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间距； 

L2——带侧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间距； 

l——水平管线带侧向及纵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 

l0——带侧向及纵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最大间距； 

𝑆𝑆1——计算剪应力处以上或以下毛截面对中和轴的面积矩； 

tw——腹板厚度； 

Wx——按受压最大纤维确定的梁毛截面模量； 

Wnx——对 x 轴的净截面模量； 

Wny——对 y 轴的净截面模量； 

W1x——在弯矩作用平面内对受压最大纤维的毛截面模量； 

m——参与组合的永久荷载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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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参与组合的可变荷载数目。 

2.2.4  计算系数 

k ——抗震斜撑角度调整系数； 

αEk——水平地震作用综合系数； 

αmax——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βmx、βtx——等效弯矩系数； 

γ ——建筑机电工程设施功能系数； 

γG——重力荷载分项系数； 

  γEh——水平地震作用分项系数； 

  γRE——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γGj
——第 j 个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γQ1
——主导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 

γQi
——第 i 个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 

γL1
——主导可变荷载考虑设计使用年限的调整系数； 

γLi
——第 i 个可变荷载考虑设计使用年限的调整系数； 

γx——x 轴的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γy——y 轴的截面塑性发展系数； 

ζ1——状态系数； 

ζ2——位置系数； 

η ——建筑机电工程设施类别系数； 

𝜂𝜂1——截面影响系数； 

φ——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𝜑𝜑b——均匀弯曲的受弯构件整体稳定系数； 

φb1——梁的整体稳定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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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x——弯矩作用平面内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 

ψci
——第 i 个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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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综合支吊架应采用成品构件，其中通丝螺杆和 C 形槽钢可根据工程实际进

行现场切割。 

【条文说明】 

3.0.1  传统支吊架一般采用槽钢、角钢、圆钢等材料在施工现场进行下料、切割、

焊接、钻孔等工艺制作而成，构件荷载不清楚、构件质量无法保证，无法对支吊

架承载能力进行力学校核，支吊架布置随意性较大，无法满足综合支吊架的设计

要求。综合支吊架各种构件的加工制作均在工厂内完成。对于通丝螺杆和 C 形槽

钢，可根据综合支吊架设计文件要求在工厂进行切割和组装。如无法提前确认机

电设备及管线的规格尺寸及标高尺寸等信息，可根据现场实际测量数据或者经过

确认的 BIM 模型数据对通丝螺杆和 C 形槽钢在现场进行定尺切割。综合支吊架采

用成品构件，并经过设计和现场拼装，具有安装速度快、组装灵活、减少现场焊

接作业、受力安全可靠等优点，保证了综合支吊架的工程质量，同时也符合建筑

产业化的发展趋势。 

3.0.2  综合支吊架应根据机电设备及管线的技术要求进行设计，并应具有完整的

设计文件，设计文件内容应包括设计说明、平面布置图、节点详图和计算书。 

【条文说明】 

3.0.2  综合支吊架工程设计前，通常由项目设计单位根据专业特点和功能需求对

机电设备及管线进行设计，并出具管线排布图，综合支吊架生产企业再根据管线

排布图进行综合支吊架的设计。设计说明内容包括项目信息、设计范围、产品技

术要求等内容。平面布置图内容包括综合支吊架布点位置、抗震斜撑设置位置等。

节点详图内容包括综合支吊架类型、构件规格及承载力设计值等。计算书内容包

括建筑基本信息、地震作用计算、支吊架构件基本信息、截面特性参数和承载力

设计值、永久荷载及可变荷载、楼层支吊架地震作用分配及及地震作用计算、荷

载及地震作用效应计算、构件验算和结论等。 

3.0.3  综合支吊架工程宜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GB/T 51212 的有关规定。 

CECS《
数

据
中

心
综

合
支

吊
架

应
用

技
术

规
程

》
征

求
意

见
稿



 

 

 
·10· 

 

【条文说明】 

3.0.3  随着建筑及市政工程功能的不断发展，各种机电设备及管线的种类、规格

及数量日趋增多，管线走向也密集交错、错综复杂，传统施工图纸的设计深度往

往满足不了施工需求，综合支吊架的设计和施工面临较大的阻碍和困难。通过 BIM

技术的应用，可更好的解决综合支吊架选型、间距设置、算量统计、力学分析等

问题，有利于修改和完善管线的碰撞冲突及指导安装施工进程，并能更为直观、

准确的提前展示综合支吊架的安装效果和体现综合支吊架安全可靠、快速高效和

经济合理的特点。 

3.0.4  综合支吊架在地震中应对建筑机电工程设施给予可靠保护，并应能承受来

自任意水平方向的地震作用。 

【条文说明】 

3.0.4  综合支吊架在地震发生时需能承受来自建筑机电工程设施产生的任意水平

方向位移，才能保证建筑机电工程设施的安全 

3.0.5  综合支吊架承受的荷载和地震作用应经计算确定。 

3.0.6  综合支吊架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和承载力，与建筑主体结构应有可靠的连接

和锚固。 

【条文说明】 

3.0.6  综合支吊架在正常工况下需承担机电设备及管线的重力荷载，在地震发生

时能承受来自机电设备及管线产生的水平地震作用并通过抗震斜撑将水平地震作

用传递到建筑主体结构上，因此综合支吊架应具备可靠的强度和承载性能。当综

合支吊架与混凝土结构连接时，可采用锚栓或预埋件进行连接。当与钢结构进行

连接时，可采用梁夹或铆钉进行连接。砌体墙、轻质隔墙等非承重墙不得作为综

合支吊架的连接基材。 

3.0.7  综合支吊架应能满足机电设备及管线设计使用年限内的安全性和耐久性要

求，并能满足机电设备及管线正常安全运行的使用要求。 

【条文说明】 

3.0.7  本条给出了正常工况下机电设备及管线设置综合支吊架的总体目标和性能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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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综合支吊架应根据设计文件要求采取防腐蚀措施。当综合支吊架与机电设

备及管线材质不同，且可能产生电偶腐蚀时，应在接触部位采取绝缘措施。 

【条文说明】 

3.0.8  金属材质的机电设备及管线与综合支吊架构件之间直接接触可能会发生电

偶腐蚀，可在接触部位处设置橡胶材质的绝缘衬垫或非金属防护涂层，阻隔电偶

腐蚀的通道。 

3.0.9  综合支吊架设计前，应对数据中心机电设备及管线按照国家现行标准的规

定进行专项管线设计，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 的

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3.0.9  为保证建筑机电工程设施能安全运行，纳入支吊架系统的机电管线应根据

专业特点和功能需求进行专项管线设计，管线的布置位置、间距应符合相应国家

现行标准的规定。机电管线的布排不仅影响机电管线的安全运行，同时也直接影

响综合支吊架系统的设计。 

3.0.10  连接构件和管夹的承载力性能、槽钢螺母防滑性能和抗拉拔性能、管夹抗

拉拔性能、托臂承载力性能应按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支吊架通用技术要求》GB/T 

38053 的有关规定进行测试和评估，角连接件承载力性能应按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

准化协会标准《装配式支吊架认证通用技术要求》T/CECS 10141 的有关规定进行

测试和评估，抗震连接件和管夹的荷载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支吊

架通用技术条件》GB/T 37267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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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  料 

4.0.1  综合支吊架构件应采用 Q235B 级及以上碳钢或不锈钢材料，碳钢材料质量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 的有关规定，不锈钢材料质量应符

合国家现行标准《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GB/T 3280、《不锈钢和耐热钢 牌号

及化学成分》GB/T 20878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4.0.1  Q235B钢材质稳定，性能可靠，经济指标较好，且在我国有多年的生产和使

用经验。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GB/T 700-2006第 5.1.1.4条规定了 A级钢的碳、

锰、硅含量可以不作为交货条件，而双拼 C 形槽钢和部分连接件等焊接构件对钢

材的碳含量要求较为严格，因此 Q235A 级钢不推荐使用。对防腐性能要求较高的

建筑机电工程，可使用不锈钢材质的综合支吊架。国家标准《建筑幕墙用不锈钢

通用技术条件》GB/T 34472-2017中附录 A给出了不锈钢牌号及相应材料特性、用

途、大气环境腐蚀性分类的关系，在不锈钢牌号选择时可参考使用。 

4.0.2  通丝螺杆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螺杆》GB/T 15389 的有关规定，牙型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螺纹 基本牙型》GB/T 192 的有关规定。 

4.0.3  C 形槽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带有轴向加劲肋； 

2  外观质量、规格尺寸和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支吊架通用技术

要求》GB/T 38053 的有关规定，壁厚不应小于 2.0mm。 

【条文说明】 

4.0.3  C 形槽钢作为综合支吊架常用的抗震斜撑构件，应具备良好的承载性能。C

形槽钢的最小壁厚参考了现行国家标准《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

的有关规定。当采用冷弯方形空心型钢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冷弯型钢

通用技术要求》GB/T 6725的有关规定。 

4.0.4  咬合连接时，槽钢螺母和螺杆紧固件的齿牙深度、齿距及齿形应与 C 形槽

钢相匹配，齿牙总宽度不应低于 18mm，槽钢螺母厚度不应小于 8mm。 

【条文说明】 

CECS《
数

据
中

心
综

合
支

吊
架

应
用

技
术

规
程

》
征

求
意

见
稿



 

 

 
·13· 

 

4.0.4  槽钢螺母、螺杆紧固件的齿牙与槽钢齿的匹配度十分重要，他们通过咬合

型连接方式形成整体并共同工作。如果不能完全匹配，在按规定扭矩安装时会破

坏槽钢齿，影响承载力性能。或者不能完全贴合，也可能导致槽钢齿发生局部屈

服破坏，而非整个齿牙受剪破坏，同样影响承载力性能。 

4.0.5  紧固件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紧固件材质为碳钢或合金钢时，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紧固件机械

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GB/T 3098.1、《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GB/T 3098.2

的有关规定；  

2  当紧固件材质为不锈钢时，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

锈钢螺栓、螺钉和螺柱》GB/T 3098.6、《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母》GB/T 

3098.15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4.0.5  为了保证紧固件连接的安全，螺母的性能等级应与螺栓的性能等级相匹配。

如碳钢及合金钢制成的紧固件，标准螺母（Ⅰ型）和高螺母（2型）与外螺纹紧固

件性能等级的搭配使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GB/T 3098.2

的有关规定。 

4.0.6  锚栓类型和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械锚栓应选用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机械锚栓》JG/T 160 规定的

S 类锚栓； 

2  化学锚栓应选用特殊倒锥形化学锚栓，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

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4.0.6  根据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的规定，后锚固

技术适用于设防烈度 8 度及 8 度以下地区以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为基材的

后锚固连接。设防烈度不高于 8 度（0.2g）的建筑物，可采用后扩底锚栓和特殊

倒锥形化学锚栓。 

4.0.7  构件涂、镀层厚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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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7  构件涂、涂层厚度 

构件 表面处理工艺 涂、镀层厚度/ μm 

C 形槽钢 

连续热镀锌（275g/m2） 平均厚度≥19 局部厚度≥16 

连续热镀锌铝镁合金（275g/m2） 平均厚度≥20 局部厚度≥17 

热浸镀锌 平均厚度≥55 局部厚度≥45 

连接构件 

电镀锌 平均厚度≥8 局部厚度≥5 

热浸镀锌 平均厚度≥70 局部厚度≥55 

锌铬涂层 平均厚度≥9 局部厚度≥7 

【条文说明】 

4.0.7  目前支吊架构件的防腐蚀措施较多，应综合考虑支吊架所处环境，钢材受

力作用、抗腐蚀性能及经济成本。目前 C 形槽钢多采用连续热镀锌板、连续热镀

锌铝镁板制作或采用热浸镀锌工艺处理，其他构件也可采用锌铬涂层进行表面防

腐处理。当槽钢材料为连续热镀锌板或连续热镀锌铝镁板时，合同或订单通常约

定了镀层重量，可按现行国家标准《连续热镀锌和锌合金镀层钢板及钢带》GB/T 

2518 和现行行业标准《连续热镀锌铝镁合金镀层钢板及钢带》YB/T 4761 的有关

规定，通过镀层密度和双面镀层重量计算出公称镀层厚度。涂、镀层厚度，可根

据现行国家标准《磁性基体上非磁性覆盖层 覆盖层厚度测量 磁性法》GB/T 4956

的规定进行测试。 

4.0.8  除不锈钢材质外，综合支吊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

试验》GB/T 10125 的有关规定进行中性盐雾试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材料为连续热镀锌板时，中性盐雾试验时间不应小于 240h，材料表面不

应出现红锈； 

2  当材料为连续热镀锌铝镁板时，中性盐雾试验时间不应小于 1200h，材料

表面不应出现红锈； 

3  当材料表面为热浸镀锌工艺处理时，中性盐雾试验时间不应小于 480h，材

料表面不应出现红锈； 

4  当材料表面为锌铬涂层工艺处理时，中性盐雾试验时间不应小于 600h，材

料表面不应出现红锈； 

5  当材料表面为电镀锌工艺处理时，中性盐雾试验时间不应小于 48h，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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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不应出现红锈。 

【条文说明】 

4.0.8  中性盐雾试验是在受控环境下将 5%氯化钠中性溶液进行雾化的一种试验方

法，但不同牌号的不锈钢耐氯离子腐蚀的能力有所区别，不能真实反应不锈钢的

防腐蚀性能。 

4.0.9  衬垫材料应采用三元乙丙橡胶或氯化丁基橡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观应光滑平整、不得有气孔、裂纹、破损、重皮等缺陷； 

2  规格尺寸应与管夹的规格尺寸相匹配； 

3  燃烧性能不应低于 B2 级。 

【条文说明】 

4.0.9  在管道连接构件等需设置衬垫材料的地方设置橡胶衬垫，可达到绝缘、减

振和降噪的效果。 

4.0.10  垫圈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标准型弹簧垫圈》GB 93、《平垫圈 C 级》GB/T 

95 的有关规定。 

4.0.11  抗震连接件和管夹用板材厚度不应小于 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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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  计 

5.1  一般规定 

5.1.1  综合支吊架应均匀布置，并具有合理的刚度和承载力分布，且应避免因局

部削弱或突变产生过大的应力集中及对管线造成局部不利变形。 

5.1.2  水平管线的综合支吊架应合理设置侧向抗震斜撑、纵向抗震斜撑或同时设置

侧向抗震斜撑和纵向抗震斜撑。 

5.1.3  综合支吊架构件设计宜采用以概率论为基础、以分项系数表达的极限状态

设计方法。 

【条文说明】 

5.1.3  我国在建筑结构设计领域积极推广已得到广泛采用是以概率理论为基础、

以分项系数表达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但也可采用其他有效的结构设计方法。

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方法需要以大量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当不具备这一条件时，建

筑结构设计可根据可靠的工程经验或通过必要的试验研究进行，也可继续按传统

模式采用容许应力或单一安全系数等经验方法进行。 

5.1.4  综合支吊架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对构件进行设计，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 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 

5.1.4  综合支吊架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可理解为支吊架及构件发挥允许的最大承

载能力的状态，包括构件或连接的强度破坏、脆性断裂、支吊架或构件丧失稳定

性等，构件由于塑性变形而使其几何形状发生显著改变，虽然未达到最大承载能

力，但已不能使用，也属于这种极限状态。 

    综合支吊架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可理解为支吊架或构件达到使用功能上允许的

某个限值的状态，包括影响支吊架或构件正常使用或外观的变形、振动或影响正

常使用或耐久性能的局部损坏等。 

5.1.5  综合支吊架及构件的安全等级宜与数据中心工程结构的安全等级相同，安

全等级不应低于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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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5.1.5  国家标准《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2018中附录 A给出了

房屋建筑结构安全等级划分的示例，其中安全等级一级示例为大型的公共建筑等，

安全等级二级示例为普通的住宅和办公楼等。 

5.1.6  综合支吊架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应采用作用的基本组合，并应符合下式规定： 

γ0Sd≤Rd                         （5.1.6-1） 

式中：γ0——构件重要性系数，𝛾𝛾0取值不应小于 1.1； 

     Sd——不考虑地震作用时荷载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第 3.2.3 条的有关规定； 

     Rd——综合支吊架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2  地震设计状况应采用作用的地震组合，并应符合下式规定： 

SE≤Rd/γRE                       （5.1.6-2） 

式中：SE——考虑地震作用时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γRE——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取 1.0。 

5.1.7  综合支吊架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应采用作用的标准组合，并应符

合下式要求： 

Sk≤C                           （5.1.7） 

式中：Sk——标准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如挠度； 

C——设计对挠度规定的限值。 

5.1.8  综合支吊架构件的受拉强度应按净截面计算，受压强度应按有效净截面计

算，整体稳定性应按有效截面的毛截面计算，变形和各种稳定系数可按毛截面计

算。 

5.1.9  综合支吊架的变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变形容许值应符合机电管线的运行要求和设计要求； 

2  综合支吊架中受弯构件的容许挠度应为受弯构件计算跨度的 1/200，对于

悬臂构件，容许挠度为受弯构件计算跨度的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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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  不考虑地震作用组合时，受拉构件长细比不应大于 350，受压构件长细比

不应大于 200。考虑地震作用组合时，吊杆长细比不应大于 100，当设置抗震斜撑

时，抗震斜撑长细比不应大于 200，长细比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

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 

5.1.11  带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应根据所承受实际荷载和地震作用进行抗震验算。 

【条文说明】 

5.1.11  带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验算内容包括抗震斜撑及吊杆的强度和长细比，横

梁的强度和挠度、抗震连接件的强度、锚栓的强度和管夹强度。数据中心的机电

设备及管线具有荷载大、规格多等特点，因此抗震验算项目在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 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横梁强度和挠度的验算

要求。当抗震斜撑为 C 形槽钢时，需同时对 C 形槽钢的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进行

抗震验算。锚栓需同时对抗拉强度和抗剪强度进行验算。抗震验算时，可以调整

抗震斜撑间距或构件型号，直至各点满足地震作用要求。 

5.1.12  数据中心综合支吊架可按抗震设防烈度提高 1 度进行抗震设计，但当抗震

设防烈度为 8 度时可不再提高。 

【条文说明】 

5.1.12  数据中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条参考国家标准《电力

设施抗震设计规范》GB 50260、《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 的有关

规定，对抗震设防烈度取值提出相应要求。 

5.2  布置原则 

5.2.1  各类管线应沿纵向设置综合支吊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符合各专业管线的间距及功能要求； 

2  应考虑支吊架系统的管线荷载合理分布，并应满足承载能力和变形要求； 

3  应符合管线维护所需的空间、间距及荷载要求； 

4  支吊架的设置不应影响建筑主体结构的承载能力和抗震性能； 

5  支吊架的设置不应影响管线、设备的安装空间和检修通道； 

6  支吊架的设置不应影响管线、设备保温，应避免产生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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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5.2.1  综合支吊架设置时，要尽量避免因支吊架的设置对管线造成的内力及变形

的较大波动，从而造成各支吊架受力不均匀以及变形不协调而增加管线破损的风

险。一般情况下，工程结构构件的尺寸较大且支吊架的荷载较小，支吊架荷载及

其锚固连接对工程结构构件的影响较小，但当工程结构构件的截面尺寸较小或承

载能力有限时，较大荷载支吊架的锚固有可能会引起工程结构构件的破坏。 

5.2.2  各类管线应在下列位置设置综合支吊架： 

1  管线的起始点、终点、三通、弯头处及管线穿墙部位、引出及引入位置； 

2  管线中的轻型工作设备及转换设备处； 

3  管线截面或形状发生改变处。 

5.2.3  综合支吊架的间距和设置尚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 

5.2.4  带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5.2.4 的规定。 

表 5.2.4  带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最大间距（m） 

管道类别 
最大间距 

带侧向抗震斜撑

的综合支吊架 
带纵向抗震斜撑

的综合支吊架 

给水、热水及消

防管道 

新建工程刚性连接金属管道 12.0 24.0 
新建工程柔性连接金属管道；非金

属及复合管道 
6.0 12.0 

通风及排烟管道 
新建工程普通刚性材质风管 9.0 18.0 
新建工程普通非金属材质风管 4.5 9.0 

电线套管及电缆

梯架、电缆托盘

和电缆槽盒 

新建工程刚性材质电线套管及电

缆梯架、电缆托盘和电缆槽盒 
12.0 24.0 

新建工程非金属材质电线套管及

电缆梯架、电缆托盘和电缆槽盒 
6.0 12.0 

注：改建工程中设置侧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设置纵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其最大间距为上表中数

值的 1/2。 

5.2.5  每段水平直管线两端的综合支吊架应设置侧向抗震斜撑，当两个带侧向抗

震斜撑的综合支吊架间距大于本规程第 5.2.4 条规定时，应在其中间位置的综合支

吊架增设侧向抗震斜撑。 

5.2.6  每段水平直管线的综合支吊架应至少设置一个纵向抗震斜撑，当两个带纵

向抗震斜撑的综合支吊架间距大于本规程第 5.2.4 条规定时，应在其中间位置的综

合支吊架设置纵向抗震斜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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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水平管线应在转弯处 0.6m 范围内设置带侧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当抗震

斜撑直接作用于管道上时，可作为另一侧管道的纵向抗震斜撑，且距下一带纵向

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间距应按下式计算： 

L= L1+L2
2

+0.6                       （5.2.7） 

式中：L——距下一带纵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间距（m）； 

     L1——带纵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间距（m）； 

     L2——带侧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间距（m）。 

【条文说明】 

5.2.7  当抗震斜撑直接作用于管道时，按带纵向斜撑综合支吊架最大间距 24m，

带侧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最大间距 12m 算，那么距下一带纵向抗震斜撑综合支

吊架的设置间距为
24+12

2
＋0.6＝18.60m，水平管线转弯时带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设

置示意见图 2。 

 

1—带侧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2—带纵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 

图 2  水平管线转弯时带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设置示意图 

5.2.8  当水平管道通过垂直管道与地面设备连接时，管道与设备之间应采用柔性

连接，水平管道距垂直管道 0.6m 范围内应设置带侧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当垂

直管道底部与地面距离大于 0.15m 时应在地面设置带侧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 

【条文说明】 

5.2.8  水平管线与地面设备连接示意见图 3。 C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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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带侧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2—柔性连接；3—地面设备 

图 3  水平管线与地面设备连接示意图 

5.2.9  当管道上的附件质量大于 25kg 或附件质量为 9kg~25kg 且与管道采用柔性

连接时，应设置带侧向抗震斜撑和纵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 

5.2.10  连接立管的水平管道应在靠近立管 0.6m 范围内设置带侧向抗震斜撑综合

支吊架。 

5.2.11  当立管长度超过 1.8m 时，应在立管顶部及底部的水平管道上设置带侧向

抗震斜撑和纵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当长度大于 7.6m 时，应在中间加设带侧向

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 

5.2.12  刚性连接的水平管线，两个相邻的带侧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间允许纵向

偏移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管及电线套管不应大于带侧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最大间距的 1/16； 

2  风管、电缆梯架、电缆托盘和电缆槽盒不应大于其宽度的两倍。 

【条文说明】 

5.2.12  对于刚性连接的水平管道，当发生折弯时，如图 4所示，为避免纵向地震

作用力引起管道折弯处发生破坏，对纵向偏移值LOT做出规定。 

 

1—带侧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 

图 4  刚性连接管道折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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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水平管道在安装柔性补偿器及伸缩节的两端应设置带侧向抗震斜撑和纵

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 

5.2.14  各类建筑工程的机电设备及管线，除下列情况外均应设置抗震斜撑： 

1  重力不大于 1.8kN 的设备； 

2  内径小于 65mm 的压力水管道； 

3  矩形截面面积小于 0.38m2 和圆形截面直径小于 0.70m 的风管； 

4  内径小于 25mm 的燃气管道； 

5  内径小于 60mm 的明配电气和重力小于 150N/m 的电缆桥架、母线槽。 

5.2.15  吊杆计算长度不大于 300mm 的悬挂管道，可不设置抗震斜撑。 

5.3  地震作用计算 

5.3.1  综合支吊架所承受水平地震作用应由抗震斜撑承担。 

【条文说明】 

5.3.1  综合支吊架同时承受永久荷载、可变荷载和地震作用。当综合支吊架设置

抗震斜撑时，该方向的刚度将会变大，在两个设置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之间的且

未设置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的刚度可忽略不计。当发生地震时，承载管线重力的

支吊架和管线共同处于地震作用中，支吊架刚度越大，地震作用分配到的惯性力

也越大，因此水平地震作用主要由带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承担。 

5.3.2  综合支吊架所承受水平地震作用的计算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地震作用应施加于建筑机电工程设施重心处，水平地震作用应沿任一

水平方向； 

2  建筑机电工程设施自身重力产生的地震作用可采用等效侧力法计算； 

3  建筑机电工程设施就综合支吊架的自振周期大于0.6s且其重力超过所在楼

层重力的 1%，或建筑机电设备的重力超过所在楼层的 10%时，宜通过整体结构模

型进行抗震计算，也可采用楼面反应谱方法计算。 

5.3.3  综合支吊架构件所承受的地震作用应按实际安装角度进行计算。 

5.3.4  综合支吊架所属数据中心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

范》GB 55002 的有关规定确定其抗震设防类别和抗震设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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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综合支吊架所属数据中心的抗震设防烈度和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有关规定选用。 

5.3.6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应按表 5.3.6 取值。 

表 5.3.6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地震影响 6 度 7 度 8 度 
0.05g 0.10g 0.15g 0.20g 0.30g 

多遇地震 0.04 0.08 0.12 0.16 0.24 

5.3.7  数据中心的建筑机电工程设施类别系数和功能系数应按表 5.3.7 取值。 

表 5.3.7  建筑机电工程设施类别系数和功能系数 

构件、部件所属系统 类别系数 
功能系数 

甲类建筑 乙类建筑 丙类建筑 
消防系统；应急电源的主控系统、发电机，

冷冻机等 
1.0 2.0 1.4 1.4 

给排水管道、通风空调管道及电缆桥架 0.9 1.4 1.0 0.6 

5.3.8  水平地震作用综合系数可按下式计算： 

αEk = γηζ1ζ2αmax                      （5.3.8） 

式中： αEk——水平地震作用综合系数； 

γ——建筑机电工程设施功能系数，应按本规程表 5.3.7 条取值； 

η——建筑机电工程设施类别系数，应按本规程表 5.3.7 条取值； 

ζ1——状态系数，对支承点低于质心的建筑机电工程设施和柔性体系宜取

2.0，其余情况可取 1.0； 

ζ2——位置系数，宜取 1.0。对结构要求采用时程分析法补充计算的地下

建筑，应按计算结果调整； 

αmax——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应按本规程表 5.3.6 的规定取值。 

【条文说明】 

5.3.8  现行行业标准《非结构构件抗震规范》JGJ 339-2015 第 3.2.1 条的条文说

明规定状态系数取值 1.0 适用于非结构体系自振周期不大于 0.06s 等体系刚度较

大的情况。 

5.3.9  当采用等效侧力法时，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宜按下式计算： 

F = αEkG                          （5.3.9） 

式中：F——沿最不利方向施加于建筑机电工程设施重心处的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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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建筑机电工程设施的重力，应包括运行时有关的人员、容器和管道中

的介质及储物柜中物品的重力。 

【条文说明】 

5.3.9  当 αEk计算结果小于 0.5时，可按 0.5取值。计算结果大于 0.5按实际计算

值取值。 

5.3.10   当采用楼面反应谱法时，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宜按下式计算： 

F = γηβsG                        （5.3.10） 

式中：βs——建筑机电工程设施或构件的楼面反应谱值。 

5.3.11  计算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时，建筑机电工程设施的重力应根据带抗震斜撑

综合支吊架间距内建筑机电工程设施额定负荷时的重力荷载取值。 

【条文说明】 

5.3.11  在计算建筑机电工程设施重力时，机电管线单位重量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进行计算和选用。 

5.3.12  干管带侧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应计入未设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支管的

纵向水平地震作用。 

【条文说明】 

5.3.12  对于未经抗震设计的支管与干管刚性连接时，其纵向地震作用直接作用于

干管，因此在计算干管荷载时应考虑支管的地震作用。综合支吊架的地震作用如

图 5所示，带纵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 T2 的地震作用范围为
La+Lb

2
+（𝐿𝐿𝑐𝑐+Ld）×2。 

 
1—带侧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2—带纵向抗震斜撑综合支吊架 

图 5  综合支吊架地震作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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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荷载与荷载组合 

5.4.1  综合支吊架承受荷载应包括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荷载组合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有关规定。 

5.4.2  永久荷载应包括综合支吊架所支撑机电设备及管线、附件、内衬、外裹保

温层的自重以及支吊架的自重。当管线内部介质的重力不随时间变化或变化值与

平均值相比可以忽略时，可按永久荷载考虑。 

5.4.3  可变荷载应包括施工荷载和检修荷载，当管线内部介质的自重随时间变化

且变化值与平均值相比不可忽略时，应按可变荷载进行计算。可变荷载标准值的

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荷载和检修荷载宜按集中荷载计算，且不应小于 1.0kN，并应布置在

最不利位置处进行验算； 

2  当施工荷载和检修荷载不小于 1.0kN/m 时，应按实际情况采用。 

5.4.4  持久设计状况和短暂设计状况下，荷载组合的效应设计值Sd应按下式中最不

利的效应设计值确定： 

Sd=� γGj
SGjk

m

j=1

+γQ1
γL1

SQ1k+� γQi
γLi

ψci
SQik

n

i=2

 

（5.4.4） 

式中：γGj
——第 j 个永久荷载分项系数，当永久荷载效应对结构承载力不利时应取

1.3，有利时取值不应大于 1.0； 

     SGjk——第 j 个永久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效应； 

γQ1
、γQi

——主导可变荷载、第 i 个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当可变荷载效应对结

构承载力不利时应取 1.5，有利时取 0； 

γL1
、γLi

——主导可变荷载，第 i 个可变荷载考虑设计使用年限的调整系数，设

计使用年限为 50 年时取 1.0，为 5 年时取 0.9，其余可按差值法确定； 

SQ1k、SQik——主导可变荷载标准值、第 i 个可变荷载标准值产生的效应； 

    ψci
——第 i 个可变荷载的组合值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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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GB 50009 的有关规定执行，可取 0.7； 

    m、n——参与组合的永久荷载数目、可变荷载数目。 

5.4.5  地震设计状况下，荷载与地震作用基本组合的效应设计值SE应按下式计算： 

S=γGSGE+γEhSEhk                    （5.4.5） 

式中：S——建筑机电工程设施或构件内力组合的设计值，包括组合的弯矩、轴向

力和剪力设计值等； 

γG——重力荷载分项系数，可取 1.3；  

γEh——水平地震作用分项系数，应取 1.4； 

SGE——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效应； 

SEhk——水平地震作用标准值的效应。 

【条文说明】 

5.4.5  重力荷载分项系数和水平地震作用分项系数取值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

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的有关规定执行。 

5.4.6  标准组合的效应设计值Sk，应按下式计算： 

Sk=� SGjk+SQ1k+�ψci
SQik

n

i=2

m

j=1

 

（5.4.6） 

5.5  构件设计 

5.5.1  吊杆按轴心受拉构件设计时，应符合下式要求： 

    毛截面屈服： 

σ=
N
A
≤f                                                                (5.5.1-1) 

净截面断裂： 

σ=
N
An

≤0.7fu                                                       (5.5.1-2) 

式中：σ——正应力设计值； 

N——拉力设计值（N）； 

A——构件的毛截面面积（mm2）； 

      An——构件的净截面面积，当构件有多个截面有孔时，取最不利的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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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2）； 

      f ——钢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设计值（N/mm2）； 

fu——钢材的抗拉强度最小值（N/mm2）。 

5.5.2  吊杆按拉弯构件设计时，弯矩为横梁传递给吊杆的附加弯矩，应符合下式

要求： 

N
An

±
Mx

γxWnx
±

My

γyWny
≤f                                          （5.5.2） 

式中：Mx、My——同一截面处对 x 轴和 y 轴的弯矩设计值（N·mm）； 

      γx、γy——截面塑性发展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取值；  

      Wnx、Wny——对 x 轴和 y 轴的净截面模量（mm3）。 

5.5.3  横梁按受弯构件进行设计时，应符合下式要求： 

Mx

γxWnx
±

My

γyWny
≤f                                          （5.5.3） 

5.5.4  横梁按压弯构件设计时，当轴力为管道传递来的水平荷载，应按式 5.5.3 的

要求进行强度计算，并应按式 5.5.4-1 和式 5.5.4-3 计算其稳定性： 

平面内稳定性 

N
φxAf

+
βmxMmax

γxW1x �1-0.8N/NEx

＇� f
≤1.0                       （5.5.4-1） 

NEx

＇
=π2EA/�1.1λx

2�                                      （5.5.4-2） 

平面外稳定性 

N
φyAf

+𝜂𝜂1
βtxMmax

𝜑𝜑bW1xf
≤1.0                       （5.5.4-3） 

式中：NEx

＇——参数（mm）； 

      φx——弯矩作用平面内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  

      Mmax——所计算构件段范围内的最大弯矩设计值（N·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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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x——在弯矩作用平面内对受压最大纤维的毛截面模量（mm3）； 

φy——弯矩作用平面外的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

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取值（mm3）； 

βmx、βtx——等效弯矩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有

关规定取值； 

𝜑𝜑b——均匀弯曲的受弯构件整体稳定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

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取值； 

𝜂𝜂1——截面影响系数，闭口截面取 0.7，其他截面取 1.0； 

E——钢材的弹性模量（N/mm2）； 

𝜆𝜆x——构件截面对 x 轴的长细比。 

5.5.5  横梁抗剪强度计算应符合下式要求： 

𝜏𝜏 =
V𝑆𝑆1
Itw

≤fv                                               （5.5.5） 

式中：𝜏𝜏——构件的剪应力设计值（N）； 

V——计算截面沿腹板平面作用的剪力设计值（N）； 

𝑆𝑆1——计算剪应力处以上或以下毛截面对中和轴的面积矩（mm3）； 

I——毛截面惯性矩（mm4）； 

tw——腹板厚度（mm）； 

fv——钢材的抗剪强度设计值（N/mm2）。 

5.5.6  横梁整体稳定计算应符合下式要求： 
Mx1

φbWxf
≤1.0                                       （5.5.6） 

式中：Mx1——绕强轴作用的最大弯矩设计值（N·mm）； 

Wx——按受压最大纤维确定的梁毛截面模量，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

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取值（mm3）； 

φb1——梁的整体稳定性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取值。 

5.5.7  抗震斜撑按轴心受压构件设计时，强度应符合下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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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截面屈服 

σ=
N
A
≤f                                               （5.5.7-1） 

    净截面屈服 

σ=
N
An

≤0.7fu                                               （5.5.7-2） 

式中：σ——正应力设计值； 

N——所计算截面处的压力设计值（N）； 

A——构件的毛截面面积（mm2）； 

      An——构件的净截面面积，当构件有多个截面有孔时，取最不利的截面

（mm2）； 

5.5.8  抗震斜撑稳定性计算应符合下式要求： 

σ=
N
φA

≤f                                               （5.5.8） 

式中：φ——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取值。 

5.5.9  连接构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的有关规定进行

设计和计算。 

5.5.10  锚栓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 的有关规

定进行设计和计算。 

5.5.11  不锈钢构件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不锈钢结

构技术规程》CECS 410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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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工与制作 

6.0.1  综合支吊架所用钢材应具有质量证明文件，钢材的材质、规格和性能应符

合设计文件要求。 

【条文说明】 

6.0.1  质量证明文件包括钢材的出厂质量检验证明、合格证、原材料质量检验报

告和生产厂家供货商资质等。对国外进口钢材，还需要提供产地证明、进口材料

商检证明等。 

6.0.2  制作单位应根据综合支吊架设计文件进行制作清单和制作工艺的编制，并

应建立质量保证体系。 

6.0.3  加工设备、机具应满足加工精度的要求，计量器具应经计量检定、校准合

格后方可使用。 

6.0.4  综合支吊架构件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C 形槽钢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支吊架通用技术要求》

GB/T 38053 的有关规定； 

2  其他构件的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国家标准《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

角度尺寸的公差》GB/T 1804-2000 中公差等级“中等 m”的有关规定。 

6.0.4  构件的矫正和成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

的有关规定。 

6.0.5  构件制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强度螺栓孔应采用钻成孔； 

2  螺栓孔周边应无毛刺、破裂、喇叭口和凹凸的痕迹，切屑应清理干净； 

3  螺栓孔径的允许偏差、螺栓孔孔距的允许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

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的有关规定。 

6.0.6  焊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的有关规定，焊缝

的尺寸偏差、外观质量和内部质量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标准》GB 50205 的有关规定进行检查和检测。 

6.0.7  构件表面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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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构件表面采用热浸镀锌时，镀层质量应符合《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

浸镀锌层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GB/T 13912 的有关规定； 

2  当构件表面采用电镀锌时，镀层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金属及其他无

机覆盖层钢铁上经过处理的锌电镀层》GB/T 9799 的有关规定； 

3  当构件表面采用锌铬涂层时，涂层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锌铬涂层 技

术条件》GB/T 18684 的有关规定。 

6.0.8  已镀锌构件不应直接焊接，焊接前应先将焊接部位及周边区域的镀锌层彻

底去除，焊接后应对焊接部位及周边区域进行防腐处理。 

6.0.9  构件表面应工整、光洁，不应有锈蚀、折叠、裂纹、分层、滴瘤、粗糙、

刺锌、漏镀等缺陷。 

6.0.10  加工完成后的构件，应在涂、镀层干燥后按型号、规格分类进行包装。包

装在运输、装卸、堆放过程中不应变形或损坏，且能保证构件及涂、镀层不受损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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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  装 

7.1  一般规定 

7.1.1  施工单位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检验制度，并应编制综合支吊架施工

方案，施工方案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GB/T 50905 的有

关规定，并应报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审核。 

7.1.2  安装施工人员应进行岗位技能及安全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7.1.3  安装施工人员应做好施工安全措施，并应符合施工组织设计要求。 

7.1.4  施工用专用机具应完备，计量器具应具有校验合格证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7.1.5  施工安装过程中，应对构件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防止构件磕碰或坠落。 

7.1.6  综合支吊架应按照设计文件进行施工安装，当现场实际与设计文件不符时，

应经设计单位确认同意后，方可允许实施变更。 

7.1.7  构件应按照设计文件进行装配，不得随意使用构件。 

7.1.8  产品现场储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产品应储存于通风、干燥环境，并应避免与腐蚀性物质共同储存； 

2  不同规格型号的构件应分开储存，并应做好防潮措施。 

7.1.9  综合支吊架的安装施工，不得影响数据中心建筑结构的安全。 

7.2  安装准备 

7.2.1  综合支吊架进场后，应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进行产品进

场检验，并宜按本规程附录 B 填写进场验收记录表。进场产品应提供生产厂家资

质、型式检验报告、产品合格证、材料质量检验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 

【条文说明】 

7.2.1  综合支吊架进场检验项目主要包括产品材质、规格型号、外观、性能、表

面处理方式及涂、镀层厚度。外观包括构件的表面质量和壁厚等，当支吊架为咬

合连接时，还应检查型材、槽钢螺母和螺杆紧固件的齿牙型式和规格。产品性能

主要检查综合支吊架构件及组件、抗震连接构件、紧固件和锚栓的产品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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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7.2.2  安装前，安装施工人员应核对综合支吊架的构件规格，并应按照设计文件

进行装配并编号，严禁随意使用主体构件及连接构件。 

7.2.3  安装前，安装施工人员应了解对应施工区域的综合支吊架型式和规格，明

确施工区域、职能和任务，并应核对设计文件与现场实际安装情况是否一致。 

7.2.4  综合支吊架宜进行预拼装，预拼装应按照设计图纸进行，完成后应进行复

核检查。 

【条文说明】 

7.2.4  综合支吊架的型式、规格较多，且当需要安装抗震斜撑时，还要考虑抗震

斜撑与支吊架主体构件的连接问题。为保证综合支吊架的安装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确保综合支吊架的工程质量，应在安装前对综合支吊架进行预拼装，考察综合支

吊架构件和抗震连接件、抗震斜撑能否符合使用要求。 

7.2.5  安装前应检查施工现场和混凝土质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作业面应具备施工及安装技术条件； 

2  混凝土外观质量、混凝土强度以及安装位置应符合安装要求。 

【条文说明】 

7.2.5  混凝土结构作为后锚固连接的主体，必须坚固可靠。冻融受损混凝土、腐

蚀受损混凝土、严重受损混凝土、不密实混凝土等存在严重缺陷和混凝土强度等

级较低的混凝土基材，锚固承载力较低，严重影响综合支吊架工程的安全。 

7.2.6  吊杆现场切割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切口断面应平直； 

2  C 形槽钢现场切割时，开口端应向下； 

3  切割后应对切口断面进行防腐处理。 

7.2.7  安装前应进行放线并标注安装位置，标注应清晰可见。 

7.3  安装施工 

7.3.1  综合支吊架应按照设计文件确定的位置逐件逐套进行安装。 

7.3.2  综合支吊架安装过程中，应通过目视、手动测试等方法对前一道组装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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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安装质量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下一道安装工序。 

7.3.3  当综合支吊架在混凝土结构上安装时，槽钢底座应与混凝土基材表面紧密

贴合。当综合支吊架在钢结构上安装时，夹具应与钢结构贴合紧密，不应在钢结

构上打孔或焊接。 

7.3.4  锚栓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 的有

关规定。 

7.3.5  通丝螺杆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扭矩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和产品技术要求； 

2  宜使用双螺母或自锁螺母进行紧固安装； 

3  通丝螺杆和锚栓螺杆旋入连接螺母的深度，均不应小于连接螺母长度的

45%； 

4  安装时应保证螺杆垂直，安装后螺杆的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 2.5°。 

7.3.6  C 形槽钢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立柱应垂直，横梁应水平； 

2  立柱与横梁的连接角度应为 90°，偏差不应大于 2.5°； 

3  立柱、横梁与连接构件应接触紧密。 

7.3.7  螺杆紧固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根通丝螺杆的螺杆紧固件不应少于 2 个； 

2  当通丝螺杆公称直径为 10mm 时，螺杆紧固件间距不应大于 330mm；当螺

杆公称直径为 12mm 时，螺杆紧固件间距不应大于 450mm； 

3  螺杆紧固件与 C 形槽钢端部距离宜为 25mm~100mm。 

7.3.8  抗震斜撑应通过抗震连接件与支吊架进行连接，抗震斜撑安装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抗震斜撑与吊杆之间的距离不应大于 100mm； 

2  安装角度宜为 45°，且不得小于 30°； 

3  抗震斜撑安装位置不应偏离其中心线 2.5°； 

4  门型纵向综合支吊架应至少安装两道纵向抗震斜撑。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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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  国家标准《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2014第 8.3.4条、8.3.11

条和 8.3.12条分别规定了抗震支吊架抗震斜撑与吊杆的允许安装距离、抗震斜撑

的安装角度和抗震斜撑安装角度允许偏差。当抗震斜撑与吊杆布置在同一位置时，

可视为符合第 8.3.4 条的规定。侧向抗震斜撑安装位置应与管线横截面平行，纵

向抗震斜撑安装位置应与管线横截面垂直。纵向抗震斜撑安装示意见图 6。为了避

免门型综合支吊架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旋转，至少需要设置两道纵向抗震斜撑。 

 
图 6  纵向抗震斜撑安装示意图 

7.3.9  槽钢螺母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槽钢螺母齿牙应与 C 形槽钢内卷边齿牙咬合紧密，不得出现错位或歪斜等

情况； 

2  安装扭矩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和产品技术要求，槽钢螺母应锁紧到位。 

7.3.10  紧固件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扭矩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和产品技术要求； 

2  紧固件在使用电动工具锁紧后，应进行检查。 

7.3.11  保温管道应安装保温型管夹，管道的保温隔热材料与装配式支吊架应贴合

紧密。 

7.3.12  综合支吊架安装位置和间距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沿管线纵向的允许偏差

不应大于 100mm。 

【条文说明】 

7.3.12  锚栓施工现场钻孔时有可能会遇到基材中的钢筋或者管线等特殊情况，因

此提出容许偏差的规定。 

7.3.13  安装完毕后综合支吊架表面应擦拭干净，并安装封头。 

7.3.14  管线安装完成后，应对紧固件安装扭矩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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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验  收 

8.1  一般规定 

8.1.1  综合支吊架工程验收，应根据机电设备及管线所属分部、子分部工程进行

检验批验收和分项工程验收，并宜按本规程附录 C 填写检验批质量和分项工程质

量验收记录表。 

8.1.2  综合支吊架工程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进行，并应由建设单位或监

理单位组织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参加。 

8.1.3  综合支吊架工程验收时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1  设计文件； 

2  产品合格证书、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进场验收记录表、复验报告、钢材质

量保证书等质量证明文件； 

3   安装指导文件；  

4   锚固承载力现场检验报告； 

5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6   施工记录； 

7   安装质量检查记录； 

8   其他有关文件记录。 

8.1.4  综合支吊架工程复验项目、检验批量和试验方法应符合表 8.1.4 的规定： 

表 8.1.4  综合支吊架工程复验项目、检验批量和试验方法 

复验项目 检验批量 试验方法 

槽钢螺母防滑移性能、

抗拉拔性能 
每 5000 个为一个检验批，

不足 5000 个按一个检验

批计算，每批抽取 3 个 

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支吊架通用技术

要求》GB/T 38053 

抗震连接构件荷载性能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支吊架通用技

术条件》GB/T 37267 

连接构件涂、镀层厚度 
现行国家标准《磁性基体上非磁性覆盖

层 覆盖层厚度测量 磁性法》GB/T 4956 

8.1.5  锚固承载力现场检验应按行业标准《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2013 中附录 C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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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综合支吊架工程应对锚栓安装进行隐蔽工程项目验收。 

8.1.7  材质、型式、施工条件、安装楼层相同的综合支吊架，每 100 套应划分为

一个检验批，不足 100 套时也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8.1.8  重要机房的综合支吊架应全数检查。 

【条文说明】 

8.1.8  重要机房是指消防水泵房、生活水泵房、锅炉房、制冷机房、热交换站、

配变电所、柴油发电机房、通信机房、消防控制室、安防监控室等。 

8.1.9  检验批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均应合格； 

2  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应有80%及以上合格，且不应存在严重缺陷； 

3  具有完整的安装操作依据、质量检查记录。 

8.1.10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含检验批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2  所含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应完整。 

8.2  主控项目 

8.2.1  综合支吊架构件的材质、外观、规格、表面处理方式、性能应符合设计文

件要求及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检查设计文件及产品合格证书、产品型式检验报告、进场验收记

录表、复验报告、钢材质量保证书等质量证明文件。 

8.2.2  综合支吊架组件的型式和规格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检查数量：每检验批总数量 10%且不少于 3 套。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检查设计文件。 

8.2.3  综合支吊架安装位置和安装间距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检查数量：每检验批总数量 10%且不少于 3 套。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检查设计文件。 

8.2.4  抗震斜撑设置和安装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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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每检验批总数量 10%且不少于 3 套。 

检查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检查设计文件。 

8.2.5  综合支吊架与建筑主体结构连接以及综合支吊架构件之间的连接应牢固。 

检查数量：每检验批总数量 10%且不少于 3 套。 

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施工记录、安装质量检查记录；扭矩扳

手检查。 

8.2.6  锚栓的承载力应符合设计文件要求。 

检查数量：按本规程第 8.1.5 条规定执行。 

检查方法：检查设计文件、锚固承载力现场检验报告和锚栓产品型式检验报

告。 

8.3  一般项目 

8.3.1  综合支吊架构件表面应平整、洁净，表面涂、镀层无起泡、脱落、分层现

象。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8.3.2  综合支吊架安装后，正面、侧面应平整，C 形槽钢无明显压扁或局部变形等

缺陷。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8.3.3  综合支吊架立柱与横梁的连接角度应为 90°，偏差不应大于 2.5°；综合支

吊架的布置点位，沿管线纵向的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100mm。 

检查数量：每检验批总数量 10%且不少于 3 套。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尺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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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间距和设置 

A.1  给水排水及采暖系统支吊架 

A.1.1  室内给水系统及室内热水供应系统钢质水平管道支吊架间距和布置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室内给水系统及室内热水供应系统钢质水平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合

表 A.1.1 的规定； 

表 A.1.1  室内给水系统及室内热水供应系统钢质水平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 

管道公称直径（mm） 15 20 25 32 40 50 65 

支吊架最大

间距（m） 

保温管 2.0 2.5 2.5 2.5 3.0 3.0 4.0 

不保温管 2.5 3.0 3.5 4.0 4.5 5.0 6.0 

管道公称直径（mm）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00 

支吊架最大

间距（m） 

保温管 4.0 4.5 6.0 7.0 7.0 8.0 8.5 

不保温管 6.0 6.5 7.0 8.0 9.5 11.0 12.0 

    注：当室内给水系统及室内热水供应系统钢质水平管道公称直径大于 300mm 时，支吊架间距应进行设计

和计算。 

2  当室内给水系统及室内热水供应系统钢质立管所在楼层高度不大于 5.0m

时，每层应设置一个支吊架； 

3  当室内给水系统及室内热水供应系统钢质立管所在楼层高度大于 5.0m 时，

每层不应少于 2 个支吊架； 

4  室内给水系统及室内热水供应系统钢质立管支吊架安装高度，距离地面应

为 1.5m~1.8m，同一房间的支吊架的安装高度应相同。 

A.1.2  室内给水系统及室内热水供应系统铜质立管、水平管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

合表 A.1.2 的规定。 

表 A.1.2  室内给水系统及室内热水供应系统铜质立管、水平管支吊架最大间距 

管道公称直径（mm） 15 20 25 32 40 50 65 80 100 125 150 200 
支 吊 架

最 大 间

距（m） 

立管 1.8 2.4 2.4 3.0 3.0 3.0 3.5 3.5 3.5 3.5 4.0 4.0 

水平管 1.2 1.8 1.8 2.4 2.4 2.4 3.0 3.0 3.0 3.0 3.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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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室内给水系统及室内热水供应系统塑料立管、水平管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

合表 A.1.3 的规定，且应在管道与支吊架间设置非金属垫或套管。 

表 A.1.3  室内给水系统及室内热水供应系统塑料立管、水平管支吊架最大间距 

管径（mm） 12 14 16 18 20 25 32 

支 吊 架

最 大 间

距（m） 

立管 0.5 0.6 0.7 0.8 0.9 1.0 1.1 

水平管道 
冷水管 0.4 0.4 0.5 0.5 0.6 0.7 0.8 
热水管 0.2 0.2 0.25 0.3 0.3 0.35 0.4 

管径（mm） 40 50 63 75 90 110  

支 吊 架

最 大 间

距（m） 

立管 1.3 1.6 1.8 2.0 2.2 2.4  

水平管道 
冷水管 0.9 1.0 1.1 1.2 1.35 1.55  
热水管 0.5 0.6 0.7 0.8 — —  

A.1.4  室内排水系统塑料立管、横管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A.1.4 的规定。 

表 A.1.4  排水系统系统塑料立管、横管支吊架最大间距 

管径（mm） 50 75 110 125 160 

支 吊 架 最

大间距（m） 
立管 1.2 1.5 2.0 2.0 2.0 
横管 0.5 0.75 1.1 1.3 1.6 

A.1.5  室内排水系统金属管道支吊架间距和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横管支吊架间距不应大于 2.0m； 

2  立管支吊架间距不应大于 3.0m； 

3  当金属立管所在楼层高度不大于 4.0m 时，可安装一个支吊架。 

A.2  电气系统支吊架 

A.2.1  室内电缆支吊架间距应符合表A.2.1的规定。 

表 A.2.1  室内电缆支吊架最大间距(m) 

电缆特征 
支吊架最大间距 

水平敷设 垂直敷设 
未含金属套、铠装的全塑小截面电缆 0.4① 1.0 

除第1项外的中、低压电缆 0.8 1.5 
35kV以上的高压电缆 1.5 3.0 

注：①维持电缆较平直时，该数值可增大1倍。 

A.2.2  电缆桥架的间距和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安装的电缆桥架，支吊架间距宜为1.5m~3.0m； 

2  垂直安装的电缆桥架，支吊架间距不应大于2.0m； 

3  宜采用刚性柔性间隔排列的布置形式，刚性支吊架间距不宜大于1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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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通风与空调系统支吊架 

A.3.1  风管支吊架间距和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安装的金属风管，当风管直径或边长不大于400mm时，支吊架间距不

应大于4.0m。当风管直径或边长大于400mm时，支吊架间距不应大于3.0m； 

2  螺旋风管支架间距宜为5.0m，吊架间距宜为3.75m； 

3  薄钢板法兰风管支吊架间距不应大于3.0m； 

4  垂直安装的金属风管，应设置至少2个固定点，支吊架间距不应大于4.0m； 

5  支吊架的设置不应影响阀门、自控机构的正常动作，且不应设置在风口、

检查门处，离风口和分支管的距离不宜小于200mm； 

6  边长或直径大于1250mm的弯头、三通，应单独设置支吊架；  

7  垂直安装的非金属风管，支吊架间距不应大于3.0m。 

A.3.2  空调水系统管道支吊架间距和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沟槽式连接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A.3.2-1的规定； 

表A.3.2-1  沟槽式连接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 

管道公称直径（mm） 支吊架最大间距（m） 
65~100 3.5 

125~150 4.2 
200 4.2 

225~250 5.0 
300 5.0 

注：水平管的任意两个连接头之间应设置支吊架。 

2  金属水平管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A.3.2-2的规定，弯管或近处应设置支

吊架； 

表A.3.2-2  水平安装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 

管道公称直径（mm） 15 20 25 32 40 50 70 

支吊架最大

间距（m） 
保温管 1.5 2.0 2.5 2.5 3.0 3.5 4.0 
不保温管 2.5 3.0 3.5 4.0 4.5 5.0 6.0 

管道公称直径（mm）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00 

支吊架最大

间距（m） 
保温管 5.0 5.0 5.5 6.5 7.5 8.5 9.5 
不保温管 6.5 6.5 7.5 7.5 9.0 9.5 10.5 

注：1  适用于工作压力不大于2.0MPa，不保温或保温材料密度不大于200kg/m3的管道系统。 

2  公称直径大于300mm的管道支吊架应进行设计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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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聚丙烯（PP-R）管道与金属支吊架之间应采取隔绝措施，不宜直接接触。

聚丙烯（PP-R）冷水管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A.3.2-3的规定； 

表A.3.2-3  聚丙烯(PP-R)冷水管支吊架最大间距 

管道公称外径（mm） 20 25 32 40 50 63 75 90 110 

支吊架最 
大间距（m） 

立管 0.9 1.0 1.1 1.3 1.6 1.8 2.0 2.2 2.4 
水平管 0.6 0.7 0.8 0.9 1.0 1.1 1.2 1.35 1.55 

注：使用温度大于或等于60℃的热水管道应加宽支承面积。 

A.3.3  制冷剂水平管道支吊架间距不应大于1.5m，垂直管道支吊架间距不应大于

2.0m。 

A.4  燃气系统支吊架 

A.4.1  室内燃气系统钢管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A.4.1的规定。 

表A.4.1  室内燃气系统钢管支吊架最大间距 

管道公称直径（mm） 15 20 25 32 40 50 65 80 
支吊架最大间距（m） 2.5 3.0 3.5 4.0 4.5 5.0 6.0 6.5 
管道公称直径（mm） 100 125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支吊架最大间距（m） 7.0 8.0 10.0 12.0 14.5 16.5 18.5 20.5 

A.4.2  室内燃气系统薄壁不锈钢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A.4.2的规定。 

表A.4.2  室内燃气系统薄壁不锈钢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 

管道外径（mm） 15 20 25 32 40 50 65 80 100 

支 吊 架 最

大间距（m） 
立管 2.0 2.0 2.5 2.5 3.0 3.0 3.0 3.0 3.5 
水平管 1.8 2.0 2.5 2.5 3.0 3.0 3.0 3.0 3.5 

A.4.3  室内燃气系统铜管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A.4.3的规定。 

表A.4.3  室内燃气系统铜管支吊架最大间距 

管道外径（mm） 15 18 22 28 35 42 54 67 85 

支 吊 架 最

大间距（m） 
立管 1.8 1.8 2.4 2.4 3.0 3.0 3.0 3.5 3.5 
水平管 1.2 1.2 1.8 1.8 2.4 2.4 2.4 3.0 3.0 

A.4.4  室内燃气系统铝塑复合管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A.4.4的规定。 

表A.4.4  室内燃气系统铝塑复合管支吊架最大间距 

管道外径（mm） 16 18 20 25 

支吊架最大

间距（m） 
立管 1.5 1.5 1.5 2.5 

水平管 1.2 1.2 1.2 1.8 

A.4.5  室内燃气系统不锈钢波纹软管支吊架最大间距不宜大于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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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6  室内燃气系统支吊架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个楼层的立管应至少设置1个支吊架或管夹；  

2  当水平管道设置阀门时，应在阀门来气侧1.0m范围内、靠近阀门一侧设置

支吊架或管夹； 

3  钢质管道在水平转弯1m范围内应设置支吊架或管夹；  

4  不锈钢波纹软管、铜管道、薄壁不锈钢管道在水平转弯处0.5m范围内每侧

应设置支吊架或管夹； 

5  铝塑复合管道在水平转弯处0.3m范围内每侧应设置支吊架或管夹。 

A.5  自动灭火系统支吊架 

A.5.1  喷水灭火系统镀锌钢管道、涂覆钢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A.5.1的规

定。 

表 A.5.1  喷水灭火系统镀锌钢管道、涂覆钢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 

管道公称直径（mm） 25 32 40 50 65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00 
支吊架最大间距（m） 3.5 4.0 4.5 5.0 6.0 6.0 6.5 7.0 8.0 9.5 11.0 12.0 

A.5.2  喷水灭火系统不锈钢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A.5.2的规定。 

表 A.5.2  喷水灭火系统不锈钢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 

管道公称直径（mm） 25 32 40 50~100 150~300 

支吊架最

大间距（m） 
立管 2.2 2.5 2.8 3.0 4.0 

水平管 1.8 2.0 2.2 2.5 3.5 

A.5.3  喷水灭火系统铜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A.5.3 的规定。 

表 A.5.3  喷水灭火系统铜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 

管道公称直径（mm） 25 32 40 50 65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00 

支吊架最大

间距（m） 
立管 2.4 3.0 3.0 3.0 3.5 3.5 3.5 3.5 4.0 4.0 4.5 4.5 

水平管 1.8 2.4 2.4 2.4 3.0 3.0 3.0 3.0 3.5 3.5 4.0 4.0 

A.5.4  喷水灭火系统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A.5.4

的规定。 

表 A.5.4  喷水灭火系统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 

管道公称外径（mm） 25 32 40 50 65 80 
支吊架最大间距（m） 1.8 2.0 2.1 2.4 2.7 3.0 

A.5.5  喷水灭火系统沟槽连接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A.5.5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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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5  喷水灭火系统沟槽连接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 

管道公称直径（mm） 支吊架最大间距（m） 
65~100 3.5 

125~200 4.2 
250~315 5.0 

A.5.6  气体灭火系统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A.5.6的规定。 

表 A.5.6  气体灭火系统管道支吊架最大间距 

管道公称直径（mm） 15 20 25 32 40 50 65 80 100 150 

支吊架最大间距（m） 1.5 1.8 2.1 2.4 2.7 3.0 3.4 3.7 4.3 5.2 

A.5.7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道支吊架的安装位置不应妨碍喷头的喷水效果，支吊

架与喷头间距不应小于300mm，与末端喷头间距不应大于750mm。 

A.5.8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配水支管上每一个直管段、相邻两喷头之间的管段设置

的支吊架不宜少于1个，支吊架间距不宜大于3.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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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入场验收记录表 

单位(子单位)工程名称  

验收产品名称  

生产企业名称  联系人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执行的标准名称和编号  

质量验收标准的规定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记录 

监理 

(建设)  

单位验收记录 

检 

测 

项 

目 

产品材质  

 

产品外观  

产品规格  

表面处理方式  

产品性能  

施工单位  

检查评定结果 

 

材料员（签名）：   年  月  日 

 项目质量员(签名):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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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验批质量和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C.0.1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宜按表 C.0.1 填写。 

表 C.0.1  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表   
编号：        

单位（子单

位）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

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 
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检验批容量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项目负

责人 
 检验批部位  

施工依据  验收依据  

 验收项目 
设计要求及 
标准规定 

最小/实际抽

样数量 
检查记录 检查结果 

主控

项目 

1 
构件材质、外观、

规格、表面处理方

式、性能 
8.2.1    

2 组件型式和规格 8.2.2    

3 
组件安装位置及

间距 
8.2.3    

4 
抗震斜撑设置和

安装 
8.2.4    

5 组件安装质量 8.2.5    
6 锚栓的承载力 8.2.6    

一般

项目 

1 构件外观质量 8.3.1    
2 组件外观质量 8.3.2    
3 安装误差 8.3.3    

施工单位检查结果 

 
 
 

专业技术负责人：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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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宜按表 C.0.2 填写。 

表 C.0.2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        
                                                    编号： 

单位（子单位）

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

部工程名称 
 

分项工程数量  检验批数量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项目技术负

责人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 

 分包内容  

序号 
检验批 
名称 

检验批 
容量 

部位/区段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结论 

      

      

      

      

      

      

      

      

      

施工单位 
检查结果 

 
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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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说明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CECS《
数

据
中

心
综

合
支

吊
架

应
用

技
术

规
程

》
征

求
意

见
稿



 

 

 
·49· 

 

引用标准名录 

本规程引用下列标准。其中，注日期的，仅对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本规程；

不注日期的，其最新版适用于本规程。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153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205 

《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GB/T 50905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GB/T 51212 

《标准型弹簧垫圈》GB 93 

《平垫圈 C 级》GB/T 95 

《普通螺纹 基本牙型》GB/T 192 

《碳素结构钢》GB/T 700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GB/T 1804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GB/T 3098.1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GB/T 3098.2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栓、螺钉和螺柱》GB/T 3098.6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母》GB/T 3098.15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GB/T 3280 

《磁性基体上非磁性覆盖层 覆盖层厚度测量 磁性法》GB/T 4956 

《金属及其他无机覆盖层钢铁上经过处理的锌电镀层》GB/T 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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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GB/T 10125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 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GB/T 13912 

《螺杆》GB/T 15389 

《锌铬涂层 技术条件》GB/T 18684 

《不锈钢和耐热钢 牌号及化学成分》GB/T 20878 

《建筑抗震支吊架通用技术条件》GB/T 37267 

《装配式支吊架通用技术要求》GB/T 38053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 

《混凝土用机械锚栓》JG/T 160 

《不锈钢结构技术规范》CECS 410 

《装配式支吊架认证通用技术要求》T/CECS 1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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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数据中心综合支吊架应用技术规程 

T/CECS XXX—202X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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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本规程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综合支吊架

产品在数据中心工程应用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与市政工

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建筑机电工程抗震

设计规范》GB 50981 等国内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并对综合支吊架的主要构

件进行了荷载试验和性能分析，为综合支吊架在地下工程的应用提供依据。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数据中心产业的发展，“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我国数据中

心产业正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全面演进。数据中心各类机电设备和管线众多，

综合支吊架作为其支撑系统，不仅要承担机电设备和管线的重力荷载，在地震发

生时，还需要将地震作用传递到主体建筑上，从而有效避免二次灾害的发生，实

现减少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甚至保持数据中心机电设备及管线基本可用的目的，

保证数据中心使用功能的正常运行，这对数据中心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为便于广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款规定，《地

下工程支吊架抗震支撑系统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

条文说明，对条款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等进行了说明。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

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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